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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77       股票简称：恒天海龙          公告编号：2017-025 

 

关于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兴乐集团有限公司之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协议相关情况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于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兴乐集团有限公司之恒天海龙股份有限

公司合作协议》相关情况的概述 

2016 年 12 月 20 日，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披露了《关

于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兴乐集团有限公司之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协议

相关情况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62），关于上述事项，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分别于 2016 年 12 月 21 日、2016 年 12 月 30 日发《关于对恒天 

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兴乐集团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编号：公司部关注函

【2016】第 224 号、第 229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至兴乐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兴乐集团”）予以关注。2016 年 12 月 29 日、2017 年 1 月 11 日，公司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兴乐集团对《关注函》的回复。2017 年

3 月 31 日，公司收到兴乐集团发来的《告知函》及《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裁定书》（2016）京 03 民初 138 号，裁定兴乐集团有限公司、虞文品、虞一杰

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本案移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处理，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该事项的进展（公告编号：2017-013）。 

    二、《关于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兴乐集团有限公司之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

司合作协议》相关情况的进展 

    2017 年 4 月 6 日，公司收到兴乐集团发来的《告知函》及相关诉讼文件，《告

知函》主要内容如下： 

   “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上诉，要求撤

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京 03 民初 138 号《民事裁定书》，由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兴乐集团、虞文品、虞一杰已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管辖权异议上诉

答辩状》，要求驳回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述管辖权异议上诉，本案移交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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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高级人民法院处理。”   

     2017 年 7 月 24 日，公司收到兴乐集团发来的《告知函》及北京市高级人民

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京民辖终 216 号，《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 03 民初 138 号民事裁定书； 

二、本案由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2017 年 9 月 29 日，公司收到兴乐集团发来的《告知函》及北京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京 03 民初 138 号，《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准许原告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撤诉。   

二、解除对虞一杰持有的兴乐集团有限公司 15.27%的股权，虞文品持有的

兴乐集团有限公司 45.76%的股权的冻结。” 

三、其他事项及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9 月 29 日 




